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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預防階段： 
  1.總務處定期檢修建築物結構、機電狀況之安全性。 
  2.定期檢查樓頂排水狀況。 
  3.定期檢查第三宿舍及第四宿舍之電梯承載狀況。 
  4.注意施工中工地之安全措施。 
二、處理階段：  

建築物牆面裂縫、瓷磚剝
離、欄杆銹蝕等異常狀況

  檢討與改善

宿舍承辦人員通知總務處
檢修，並以警示帶隔離管
制危險區。

宿舍承辦人員疏散宿
舍內人員

1.通知衛保組、
駐警隊、校安中
心、諮輔組赴現
場協助及支援處
理。
2.報告總務長、
學務長、住輔組
組長，必要時召
開緊急事件處理
會議。

傷者：通知衛保組
或聯絡
119送醫治療。
死者：保持現場
並通知校安中心。

1.彙整書面資料
呈報有關單位。
2.災後重建計劃
。

1.關心傷者並提供
必要協助。
2.協助死者家屬處
理善後事宜。
3.視狀況申請救助
，慰問輔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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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塌陷

Y

Y
N

1.廣播通知宿
民，避免行經
該處，如途中
經過，應注意
安全。
2.在評估安全
的情況下，宿
舍承辦人員移
除異常狀況。

 


